
FL-635 C
政府机构（依据《家庭法典》第17400、17406条）：

电话号码： 传真号码（可选）：

电子邮件地址：

（姓名）的代理律师：

仅供法院使用

仅供参考
不得向法院提交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，县：

街道地址：

邮寄地址：

城市和邮政编码：

分院名称：

申请人：
被申请人：

父母中的另一方／另一当事方：

裁定录入通知及邮寄送达证明
案件编号：

不得向法院提交
1. 兹通知您，以下判决已经做出，日期如下：

a. 

 

 
 
 

	已作出缺席裁定，并已拟定以下判决： 《关于父母义务的判决（UIFSA）》（表格FL-530）
	《关于父母义务的判决》（表格FL-630），根据《家庭法典》第17430(a)条

b. 	已作出缺席裁定，并将作出以下判决：	 《关于父母义务的判决（UIFSA）》（表格FL-530）
《父母义务判决》（表格FL-630），在法庭听证后，依据《家庭法典》第17430(b)(3)条	

c. 《关于父母义务的判决（UIFSA）》（表格FL-530）
d. 关于父母义务的判决书（表格FL-630）
e. 其他（说明）：

2. 第1项中提及的各文件副本均已附上。

	 	
	

	 	
	

	
	
	

注意事项
若判决书中的抚养令是依据收入能力判定且为缺席裁定，则父母或当地子女抚养费机构可提交一份请求（表格FL-640），以申请撤销（作废）
该抚养令。该请求表格可在线获取，网址为www.courts.ca.gov/forms.htm，亦可向家庭法律援助办公室、法院书记员或当地子女抚养费机构
索取。必须提交此项请求，以请求法院撤销（作废）判决中关于子女抚养的部分。如果法院决定撤销（作废）该抚养令，法院将依据被判令支付
抚养费父母中的一方的实际收入或收入能力，签发一份新的抚养令。该请求须在首次通过工资扣押方式收取抚养费之日起的两年内，提交至
法院书记员。

邮寄送达证明
3. 本人已满18周岁，非本案当事方，且为邮寄地所在县的居民或雇员。
4. 本人居住地址或营业地址为（请注明）：

5. 本人已将本判决登载通知及相关文件副本装入密封信封，并 直接投入美国邮政（邮资已预付），或	 在本人营业地点，	
依照本人所熟悉的常规业务惯例，交由美国邮政进行当日揽收和邮寄。
a.	
	
投递日期：	 b.	 投递地点（市、州）：

c. 收件地址如下：

	 	 	

本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宣誓，以上信息真实无误，如有虚假愿受伪证罪处罚。
日期：

   
	 （键入或打印姓名）	 （声明人签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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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生效通知书及邮寄送达证明（政府）Form Adopted for Mandatory Use 
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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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de of Civil Procedure, § 664.5;
Family Code, §§ 17404, 17404.1, 17430

courts.ca.gov

仅提供英语版本的可填写线上表格。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，
请在打印表格后按下“清除此表格”键。

https://courts.ca.gov/rules-forms/find-your-court-forms
http://www.courts.ca.gov/documents/fl640.pdf
https://courts.ca.gov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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